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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政局
关于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，高新区、郑东新区、航空港区社会事业

局，经开区社区管理服务局：

为切实保障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权益，根据《河南省

民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民发〔2019〕124 号文件加强分散供养特困

人员照料服务的通知》（豫民文〔2020〕3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

我市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

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，是解决特困人员操心事、

烦心事、揪心事的重要举措，是弥补社会救助体系短板的迫切需

要，是积极探索社会救助发展新路径的必然要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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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充分认识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

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，聚焦脱贫攻坚，聚焦特殊群体，聚

焦群众关切，以完善“物质类救助+服务类救助”的社会救助兜

底保障方式为方向，以满足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需求为目

标，以落实委托照料服务为重点，着力完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

料服务政策措施、标准规范和监管机制，不断提升服务质量，确

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“平日有人照应、生病有人看护”。鼓励有

条件的地方在做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基础上，为低

保、低收入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的老年人、残疾人、重病

患者等特殊群体提供委托照料服务，积极推动服务类社会救助发

展，进一步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二、全面摸底排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和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要组织工作

人员实地入户排查，通过发动社会力量提供线索、大数据信息比

对等方式，2020 年 8 月底前把辖区内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生活

状况全面排查一遍，摸清是否存在照料服务缺位、服务协议缺失、

资金发放滞后、房屋破败濒危、居住环境脏乱等严重影响分散供

养特困人员生活质量的问题。排查工作要做到全覆盖、无遗漏，

确保每一个对象全部排查到位。通过排查，要全面掌握工作底数，

按照“一人一档”的要求建立工作档案，做到“人员情况底数清、

自理能力底数清、照料服务底数清、供养需求底数清”，并根据

底数制定相应工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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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签订服务协议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要指导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确定照料服务人，提供日常看护、生活

照料等服务。确定照料服务人时，要在充分尊重分散供养特困人

员本人意见的基础上，优先就近选择亲友和低保、低收入及建档

立卡贫困家庭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。照料服务人应具备完全民

事行为能力，供养服务机构、社会组织等也可以承担照料服务职

责。要指导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民政部门、村（居）民

委员会、照料服务人（机构）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四方签订委托

照料服务协议，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相关职责。无民事行为能力

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，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签订。委托照料服务

协议文本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制定，协议中要重点突出照料服务

内容，规范服务行为，约定照料服务人员定期上门为分散供养特

困人员提供照料护理服务。对于生活能够自理的特困人员，要重

点协助其维护居所卫生、保持个人清洁、确保规律饮食；对于生

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，要针对其具体情况，上门提供协助用餐、

饮水、用药、穿（脱）衣、洗漱、洗澡、如厕等服务。特困人员

需要就诊或住院的，照料服务人要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，或者通过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报告，协助将其送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，并提供必要

的看护服务。县级民政部门要指导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加强对委

托照料服务协议履行情况的监督，督促约定服务事项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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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落实供养标准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认真落实特困人员供养标准，及时足额发

放特困供养资金，基本生活资金按照低保标准的 1.5 倍每月 10

日前发放。要按照委托照料服务协议，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

护理资金及时支付到照料服务人个人账户，或承担照料服务职责

的供养服务机构、社会组织账户。扎实做好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

力评估，特困人员自理能力发生变化的，及时组织复核评估，根

据评估结果确定和调整生活自理能力认定类别及照料护理标准档次。

五、强化资源链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要加强委托照料服务与居家社区养

老、扶残助残等服务的衔接，整合相关资源，创新服务方式，全

面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服务保障。要优先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

提供无偿或低偿的社区日间照料服务，积极引导和支持养老机

构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、志愿者等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个性

化、专业化服务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为分散供养特困人

员提供助餐、助洁等居家服务。要配合做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

作，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定期随访、记录病情，进行治疗康复等。

积极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医疗、住房、教育等救助政策，着力解决

分散供养特困人员“三保障”问题。

六、推进集中供养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推进完全

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集中供养，2020 年底前各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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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、区）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要达到 50%。县级

民政部门要按照时间节点要求，落实目标任务，逐人逐户上门宣

传政策，突出发挥村（社区）基层组织的作用，深入了解分散供

养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，针对性做好思想工作。重点加强对高

龄、重病、重度残疾等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的跟踪关注，有集

中供养意愿的，及时纳入机构集中供养。要提高供养机构居住环

境和照料服务质量，加快推进护理型床位的设置和改造，提高收

住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的服务能力，吸引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

员集中供养。

七、开展定期探访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要强化对委托照料服务的监管，指

导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建立定期探访制度，及时了解分

散供养特困人员实际生活状况和委托照料服务落实情况。对于有

自理能力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，每月上门或电话探访不少于一

次，但每季度上门探访不少于一次；对于全失能、部分失能的分

散供养特困人员，每月上门探访不少于一次。每次探访要建立探

访记录，并填写《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探访记录表》。对探访发现

的问题和特困人员的服务诉求，及时与照料服务人（机构）进行

沟通，督促其及时改进。照料服务人（机构）不履行照料护理约

定事项又不改进的，可根据约定及供养对象意愿解除照料服务协议。

八、加强监督管理

要将关心关爱特困人员作为推进移风易俗、建设文明乡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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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内容，纳入村规民约，激励和引导照料服务人大力弘扬孝老

爱亲、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，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良好服务。

县级民政部门要制定完善照料服务规范，对乡镇（街道）落实定

期探访制度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建立以特困人员满意度调查、邻

里评价等为主要方式的委托照料服务评价考核机制，定期对照料

服务人（机构）开展评价考核，一般每年评价考核一次，评价结

果可分为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三档。鼓励各县（市、区）探索建

立第三方评估机制，对委托照料服务实施全过程监督和评估。强

化结果运用，对评价考核不合格的，要督促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及时解除委托照料服务协议，更换照料服务人（机构），

或者在尊重本人意愿的情况下，解除委托照料服务协议后将分散

供养特困人员纳入集中供养范围。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认

真处理相关投诉和建议，及时查处公众和媒体发现揭露的问题，

严肃追究相关单位、人员责任。市民政局适时对分散供养特困人

员照料服务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，并将落实情况纳入县级民政

部门年度社会救助绩效考核范围。

附件: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探访记录表

2020 年 7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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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探访记录表

县（市、区） 乡镇（街道）

注：自理情况根据特困人员情况填写自理、部分失能、全失能。

特困人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

户籍地址

居住地址

自理情况 探访形式 □上门探访 □电话探访

存在问题

整改情况

探访

日期

探访人

员签字

特困人员（照料

护理人）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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